（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宁夏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培专项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重要部署，深化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引导中西部教育、科技与产业、人才协调发展，教育部支持建设宁夏高等研究院。2026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宁夏高等研究院共同开展博士研究生校企联培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面向电子信息领域，培养和造就工程技术方面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的学术创新人才。专项计划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工程博士”），专项计划实行普通招考招生方式，通过“申请-考核”进行选拔，择优录取。
一、招生规模
秋季计划招收工程博士2人，按照校内导师招生学院和专业对应录取。
二、学习方式、学制
本次专项招生录取全日制，学制4年。
三、申请流程
1.申请条件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需符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申请考核实施细则中的报考条件。
2.申请时间及报名流程
按2026年秋季博士研究生招生报名通知要求操作，专项计划选择“宁夏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培专项计划”。
四、招生考核
招生考核分为材料评议和复试考核两个阶段，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相关学院与宁夏高等研究院共同组织。
1.材料评议。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查评议，根据综合评议结果择优确定参加复试考核名单，并通知考生参加复试考核。
2.复试考核。复试综合考核以面试考核为主，按照报考学院复试安排进行。根据考核需要，可安排其他形式的考核，包括但不限于笔试、机试等。
五、录取
以考生的复试考核成绩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材料评议结果及导师招生培养情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六、培养、授位
1.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宁夏高等研究院共同制定的联合培养计划，课程学习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进行，科研实践在项目所在企业进行，原则上累计不少于1年，由宁夏高等研究院给予每月不超过3000元的科研实践补贴。学位申请与授予工作参照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同时严格遵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授予的各项规定与程序执行。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根据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发放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全日制）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七、其他
1.入学时间：2026年秋季学期。
2.学费与奖助：学费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类型博士研究生标准由学校收取。在科研实践阶段，宁夏高等研究院根据企业提供的考勤为全日制研究生发放每月不超过3000元的科研实践补贴。
3.住宿安排：课程学习阶段由学校提供宿舍，科研实践阶段由宁夏高等研究院确定的联培企业免费提供住宿。
4.未尽事宜参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其相关的实施细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招办
宁夏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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